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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生殖
中心主任张清学教授表示， 国家卫
生计生委出台相关管理办法明确规
定：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开展只能
用于确实证明无法自然受孕的夫
妇， 有需要的夫妇可以通过捐献的
卵子和精子， 但禁止以任何形式买
卖配子 （精子 、卵子 ）、合子 （受精
卵）、胚胎。“代孕的危害与正常女性
怀孕生育的风险一致， 其中还会涉
及到伦理问题。 ”

国家卫生计生委规定： 严禁任
何形式的商业化赠卵和供卵行为。
赠卵只限于人类辅助生殖治疗周期
中剩余的卵子， 也就是说赠卵者本
身也必须是需要做试管婴儿的女
性， 而且在相关手术中还有多余的
卵子，再经其本人同意，才能有合法
捐赠的卵子。而且，每位赠卵者最多

只能使 5 名女性妊娠。 但因为涉及
很多伦理问题，很少人会赠卵。

一般情况下， 正常女性一个生
理周期只排一次卵， 一生共有 400
多颗卵子排出， 理论上讲女性一生
有 400 多次受精机会。 很多地下中
介因此哄骗年轻女孩： 卵子不用也
是浪费，不如捐出来赚钱。 这种说法
无疑是害人的。

张清学表示， 对于不孕不育的
夫妇， 现代辅助生殖技术可令大多
数夫妇生育。 例如，随着肿瘤的发生
率越来越高， 也有越来越多女性面
临肿瘤术后卵巢功能减退或不孕不
育困扰。 这类患者只要在生殖专家
的帮助下， 进行助孕治疗和生育力
保存， 利用卵子冷冻等辅助生殖技
术，她们依然有可能得到“好孕”。

有哪些现代辅助生殖技术，可以

助力小生命来到爸爸妈妈身边呢？
1 生育指导

夫妻双方在一年未采取任何避
孕措施而没有成功妊娠称之为不
孕。 如果夫妻双方在各项身体检查
并无不妥，医生会采取生育指导、监
测排卵、适当的药物调理来治疗。
2 人工授精

其是以人工将精子置入女性生
殖道内，使精子与卵子自然结合，实
现受孕的方法。 适用于性交障碍；精
子在女性生殖道内运行障碍；少、弱
精症的夫妻。
3 体外受精-胚胎移植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试管婴儿。
其适用于①输卵管堵塞； ②子宫内
膜异位症伴盆腔内粘连或输卵管异
常；③男性轻度少精、弱精症；④免
疫性不育；⑤原因不明的不育。

近十年，全国“代孕”纠纷判决 多达六七百宗
知名演员涉“代孕”冲上热搜，记者调查直击这门 隐蔽“生意”，揭示“代孕”风险

新快报讯 见习记者黄嘉丰报道 近日，代孕相关的法
律和道德问题成为舆论关注焦点。去年 11月，深圳市罗湖
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宗涉及胚胎及其外流风险的案件。
深圳一对夫妇在医院做完试管婴儿后， 想取回剩余的 10
枚冷冻胚胎，但遭到院方拒绝。 医院认为目前移交胚胎的
行为缺乏相应法规，且涉及医学伦理问题。最终，罗湖法院
一审判决医院返还余下的胚胎，并要求当事夫妇后续应遵
守相关规章中对胚胎作出的禁止性或限制性规定。

医院：担忧胚胎外流引发风险
裁判文书网公开资料显示， 樊某和李某萍为夫妻关

系，因自身原因无法自然生育，为了拥有自己的孩子，两
人于 2016 年 11 月前往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医院接
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辅助生殖技术治疗， 当时已移
植胚胎 2 枚，尚存胚胎 10 枚冷冻保存于医院处，两人缴
纳胚胎冷冻保存费用至 2021 年 1 月 27 日。而后，夫妇二
人到医院要求取回 10 枚冷冻胚胎，但遭到拒绝。 樊某和
李某萍认为医院的行为侵犯了他们的权利， 遂向罗湖法
院提出诉讼请求。

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医院答辩时指出， 被要求
返还的冷冻胚胎并非普通意义上的物品， 如果夫妇二人
继续在该院进行胚胎移植，则可以使用此前冷冻的胚胎。
但是两人要求解除与医院间的冷冻胚胎保管合同并取走
胚胎，存在多个难点。

医院认为， 首先， 移交胚胎的行为缺乏相关法律规
定，《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人胚胎干细胞伦理指导原
则》等相关部门规章仅对胚胎的买卖、赠与、代孕等作出
了禁止性或限制性规定， 但并未对从医疗机构取回胚胎
的行为作出相应的规定。 因此院方希望由法院明确是否
能够返还胚胎，如何返还等问题，院方遵照判决。

其次，移交胚胎方式不明确。 胚胎保存、储存的条件
极其严格，需通过液氮保持低温条件，因此假如医院需返
还胚胎，希望由法院明确返还方式，且作为第三人见证返
还过程。

再者，移交胚胎存在风险，返还胚胎不仅涉及到物权
问题，还涉及到医学伦理问题。假如返还胚胎，将无法保证
夫妇二人后续是否会发生买卖胚胎、违规实验甚至是进行
可以鉴别性别的试管婴儿手术等违反法律和伦理道德的
行为。医院还指出，深圳市卫健委 2020年 9月曾对市内医
疗机构的代孕行为进行检查，说明了返还胚胎有可能会导
致胚胎外流引起风险。 因此院方希望法院驳回诉讼请求，
如判决需返还，希望由法院指定夫妇二人委托具有开展辅
助生殖技术服务资质的医疗机构与医院进行交接。

法院：当事夫妇应遵守相关禁止性规定
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为医疗服务合同纠纷。二原告

至被告处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治疗， 双方成立医
疗服务合同关系。 二原告将治疗过程中形成的胚胎保管
于被告处，并交纳保管费用，双方就保管物的取回及返还
应参照适用我国合同法关于保管合同的相应规定， 即寄
存人可随时领取保管物，被告应当将保管物归还二原告。

但是，本案中二原告要求返还的是受精胚胎，胚胎具
有潜在的生命特征，含有 DNA 等遗传物质，与二原告具
有生命伦理上的密切关联性。由于胚胎的上述特性，二原
告应当遵守《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人胚胎干细胞伦
理指导原则》等部门规章中对胚胎的买卖、赠与、代孕等
作出的禁止性或限制性规定， 在案涉胚胎的后续监管及
处置时，也应以遵守法律法规、不违背公序良俗且不损害
他人利益为前提。

2020 年 11 月 12 日，罗湖法院判决被告深圳出入境
边防检查总站医院向原告樊某、李某萍返还 10 枚胚胎。

1 17 岁少女 1.5 万元卖卵
致双侧卵巢破裂
2016 年 6 月， 年仅 17 岁的少女以 1.5

万元卖卵，致双侧卵巢破裂，导致的损伤程
度为重伤二级。 2017 年，广州市白云区人民
法院以非法行医罪分别判处邓某、赖某有期
徒刑一年和十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 5000
元和 3000 元。 该案成为广东首例成功追究
刑事责任的代孕案件。

2 支付了 2 万元
代孕不成功钱能追回来吗？
2018 年年初，陈某萍、王某霞通过网络

认识并协商代孕事宜。 陈某萍于 2018 年 5
月 20 日通过微信转账 2 万元给王某霞，同
日，王某霞出具借条及协议一份，陈某萍和

王某霞商议代孕一事， 共计 20 万元整，如
若移植成功，2 万元算做酬金，王某霞孕期
由陈某萍每月支付一万元整，抱孩子结清。

此后，孩子流产，陈某萍持借条诉至法
院，要求王某霞偿还借款 2 万元。

2020 年 6 月 12 日，河南省郑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二审作出判决，认为《借条》载明的
2 万元实为《代孕协议》的一部分，系以合法
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代孕涉及社会伦理、道
德、婚姻家庭等一系列问题，与现行法律法
规、社会伦理道德相违背，两人间的委托合
同明显有违公序良俗和社会公德， 应属无
效。 代孕为违法行为，双方对于合同无效均
具有同等过错， 故该部分损失应当由陈某
萍、王某霞各自承担一半即 1 万元，将该金
额与双方实际遭受的损失金额进行相应扣
减，王某霞应当返还陈某萍万元。

惨痛“代孕”
高学历捐卵报价 40 万元、女大学生供卵 15 天补偿 8000 元—30000 元……除了网络

中、街巷中的代孕广告，大学校园、医院厕所门后，也不时可以见到捐卵广告，将一些渴望
金钱的女孩子拖入伤害自己、为人捐卵的深渊。

有知情人说，正是由于代孕蕴藏的市场及巨大利润，各种非法代孕、供卵行为“应运而
生”。 现实中，因“非法代孕”而产生的法律、伦理纠纷也不少见。 1 月 19 日，新快报记者以
“代孕”为关键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搜索，近十年来，与之相关的纠纷判决多达六七百宗。

打击整顿

针对非法代孕，广东省卫计委曾
在官网发文表示，目前代孕机构将整
个产业链拆分，如中介公司、取卵点、
实验室和代孕妈妈居住点分设在不
同的地方， 每环节由不同的人员负
责，具有跨区域、隐蔽性强、组织严密
的特点。由于卫生计生部门缺乏各种
侦查手段和措施，单靠卫生计生部门
很难深挖线索和取得有力的证据，需
要各部门积极配合，从源头堵住监管
漏洞，保障群众获得安全、规范、有效

的辅助生殖技术。
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要继续加大

对违法违规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
的机构和人员的执法力度。 网信部
门要清理和屏蔽非法宣传信息，形
成良好的网上宣传和舆论导向。 公
安部门要完善联动执法机制， 充分
利用公安部门侦查手段， 协助开展
相关的调查工作和采取有关强制性
措施。 工商行政部门要加强对中介
机构的查处。 食药监管部门要加强

对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药品器
械的监管。 各地专责小组要统筹本
地区部门间协作， 加大对辖区内违
规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打击力
度。

此外，建立打击代孕长效机制，
充分利用信用监管体系和黑名单制
度， 将各部门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
主体纳入信用监管体系， 实行联合
惩戒， 使得违法主体一处违法处处
受限。

代孕机构隐蔽性强 打击需各部门配合

医学指导
现代科学可令大多数不孕不育夫妇生育

要求医院归还冷冻胚胎遭拒
深圳夫妇诉至法院获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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